农  业  部

国家林业局

农经发〔2010〕7号


农业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纠纷仲裁法律文书示范文本（试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厅（局、委、办）、林业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林业）局，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

为依法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活动，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规则》，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制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律文书示范文本（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指导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使用。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律文书示范文本（试行）》，可从农业部网站、中国林业网下载打印。

附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律文书示范文本（试行）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五日

附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
法律文书示范文本（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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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 书 类
仲裁申请书

申 请 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住所：           邮编：           电话：             
代理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住所：           邮编：           电话：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姓名：                         

职务：                      电话：                      
被申请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住所：          邮编：           电话：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姓名：                         

职务：                       电话：                      
仲裁请求：                                              

事实和理由：                                                       

证据名称：                 证据来源：                  
证人姓名：                 联系方式：                  
附件：1.申请书副本    份

2.其他有关材料   份

　　　3.身份证复印件或户籍复印件  

　　　
　　      申请人： （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年  月  日
口头仲裁申请书
申 请 人

姓   名:  　        性别:           年龄:              
住   所:            邮编:           电话:              
代理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住所：           邮编：           电话：             

被申请人
姓   名：  　       性别：          年龄：                          

住   所：           邮编：          电话：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姓名：                         

职务：                      电话：                      
仲裁请求：                                             

事实和理由：                                           

证据名称：                 证据来源：                  
证人姓名：                 联系方式：                  
以上记录经本人核对，与口述一致。
附件：1.申请书副本    份

2.其他有关材料    份

　 3.身份证复印件或户籍复印件　        
 申请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记录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第三人参加仲裁申请书

×××仲裁委员会：

你委受理的           与           纠纷一案，处理结果与我方有利害关系。为保障我方的合法权益，依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19条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规则》第9条规定，现向你委提出以本案第三人的身份参加本次仲裁活动。

理由：                                                    

申请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住所：           邮编：           电话：             

代理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住所：           邮编：           电话：             

申请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年  月  日

回避申请书

×××仲裁委员会：

你委受理的           与           纠纷一案，因组成仲裁庭的仲裁员         有下列情形之一，特申请其回避。
（ ）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

（ ）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 ）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

（ ）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代理人请客送礼。
申请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年  月  日

反请求申请书
反请求申请人

姓名：  　     住所：               电话：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反请求被申请人

姓名：  　    住所：                电话：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反请求事项：                                                               

事实和理由：                                                        
附件：有关证明材料                                  

           申请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年  月  日

撤回仲裁申请书

×××仲裁委员会：

本人申请撤回     年     月     日向你委提请的         

                                    纠纷一案的仲裁申请。
理由：                                                                                          

申请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年  月  日 

变更开庭时间（地点）申请书

×××仲裁委员会：

兹向你委提出变更              纠纷一案开庭时间（地点）申请，变更为                                      。
理由：                                                           

                   申请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年  月  日

先行裁定申请书

×××仲裁委员会：

本人于    年    月    日就          纠纷一案向你委申请仲裁。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42条规定，现申请先行裁定被申请人                                    
（维持现状、恢复农业生产以及停止取土、占地等破坏性行为）                                                   。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年  月  日

财产保全申请书

×××仲裁委员会：

本人于    年    月    日就                纠纷一案向你委申请仲裁，现有证据证明因     （有损毁、隐匿、转移、挥霍、出卖仲裁标的物等行为）    ，使仲裁标的物无法保存，可能导致将来的裁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26条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规则》第20条规定，现申请财产保全。如果因财产保全错误造成损失，由我方负责赔偿。

             申请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年  月  日
证据保全申请书
×××仲裁委员会：

本人于    年    月    日就                纠纷一案向你委申请仲裁。为确保证据完好，保证仲裁活动顺利进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41条规定，现申请证据保全。
请求事项: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年  月  日

通 知 书 类
受理通知书（送申请人）
                             ×××农仲案[×××]第×××号
（申请人）：

你提交的仲裁申请书已收到。经审查，仲裁申请符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20条规定，本委予以受理。现将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通知书和授权委托书送你。请自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选定仲裁员，并将选定仲裁员通知书送本委。如委托代理人，应填写由你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于    年    月    日前提交本委。

                                   年  月  日
                         （仲裁委员会盖章）

受理通知书（送被申请人）
×××农仲案[×××]第×××号

（被申请人）：

申请人       与你              纠纷一案，本委已受理。现将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通知书和授权委托书送你。请自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选定仲裁员，将选定仲裁员通知书送本委，并于十日内向本委提交答辩书。如委托代理人，应填写由你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于    年    月     日前提交本委。

                                   年  月  日

                          （仲裁委员会盖章）
选定仲裁员通知书
×××仲裁委员会：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规则》相关规定： 
1．我方在《仲裁员名册》中选定          为仲裁员；选定        为首席仲裁员。
2．（  ）我方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裁员；

3．（  ）我方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员。

申请人（被申请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年  月  日

说明：如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裁员或首席仲裁员，请在相应的选择项前的括号内打“√”确认。
仲裁员回避通知书
×××农仲案[×××]第×××号
（申请人、被申请人）：
依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28条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规则》第24条规定，经审查，仲裁员            确有必须回避的情形，本委决定其回避。
请     （选定该仲裁员的当事人）    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规则》第22条规定于    工作日内重新选定仲裁员。
                         年  月  日

                         （仲裁委员会盖章）

决定不予回避的，修改为：

（提出申请的当事人）：

你提交的回避申请书收到。经审查，仲裁员       不具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28条规定的必须回避情形，本委决定其继续参加该案的审理和裁决。
                        年  月  日

                         （仲裁委员会盖章）

不予受理通知书
                             ×××农仲案[×××]第×××号
（申请人）：

你提交的仲裁申请书已收到。经审查，该仲裁申请属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22条规定的情形，本委决定不予受理。
理由：                                             
年  月  日
（仲裁委员会盖章）

仲裁答辩书
答 辩 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住所：         邮编：             电话：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姓名：                         

职务：                      电话：                      
现就申请人           与我               纠纷一案，提出答辩意见如下：                                                       
事实和理由：                                             

附件：１．答辩书副本    份；

２．证据清单；

3．证人情况。　　 

答辩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年  月  日


                           证据材料清单
	编号
	证据名称
	证据种类
	证据来源
	原件/复印件

	
	
	
	
	

	
	
	
	
	

	
	
	
	
	

	
	
	
	
	

	
	
	
	
	

	
	
	
	
	


证人情况 

	编 号
	姓 名
	住   址
	联系方式

	
	
	
	

	
	
	
	

	
	
	
	

	
	
	
	

	
	
	
	

	
	
	
	


第三人参加仲裁通知书
×××农仲案[×××]第×××号
（第三人）：

你于    年    月    日提交的参加仲裁申请书已收到。经审查，同意你作为第三人参加仲裁活动。

如委托代理人，应填写由你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于    年    月    日前提交本委。

                                 年   月   日
（仲裁委员会盖章）

说明：如果不同意参加仲裁活动，修改为：
你于    年   月   日提交的参加仲裁申请书已收到。经审查，不符合参加仲裁的条件，不同意你作为第三人参加仲裁活动。
理由：                                                          
年   月   日

（仲裁委员会盖章）

开庭通知书

                         ×××农仲案[×××]第×××号

（当事人、第三人、其他参与人）：

本委定于   年   月   日   时   分在          开庭审理        与         纠纷一案。请准时出庭，并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原件。

年  月  日

（仲裁委员会盖章）

证人出庭通知书

                            ×××农仲案[×××]第×××号
（证人）：

       与        纠纷一案，         向本委提出申请，由你作为本案证人出庭作证，本委已准许。请你于     年     

月    日    时    分到           出庭作证。

年  月  日

（仲裁委员会盖章）

变更开庭时间（地点）通知书
×××农仲案[×××]第×××号

（当事人、第三人、其他参与人）：

         于    年    月    日向仲裁庭提出变更开庭时间（地点）申请。依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规则》有关规定，经审查，仲裁庭同意其变更开庭时间（地点）的请求，开庭时间（地点）变更为                                                 。  

                                  年  月  日

（仲裁委员会盖章）

不同意变更请求修改为：

（提出变更申请的当事人）：

  你于    年    月    日向仲裁庭提出变更开庭时间（地点）申请，依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规则》有关规定，经审查，仲裁庭不同意你提出的变更开庭时间（地点）请求，请按照原定开庭时间、地点准时出庭。
仲裁程序终结通知书
×××农仲案[×××]第×××号

（当事人、第三人）： 

本委受理的        与                      纠纷一案，依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规则》有关规定，决定    年     月     日起终结仲裁程序，本案不再进行审理。

理由：                                                  

                             年  月  日

                             （仲裁委员会盖章）

仲裁程序中止通知书

×××农仲案[×××]第×××号
（当事人、第三人）：

本委受理的        与                  纠纷一案，经审理，因                                                ，依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规则》第49条规定，决定中止仲裁程序。仲裁程序中止原因消除后，本委将通知你们恢复仲裁程序。
                              年  月  日

                             （仲裁委员会盖章）

仲裁程序恢复通知书

×××农仲案〔×××〕第×××号
（当事人、第三人）：

本委受理的        与                    纠纷一案，仲裁程序中止原因已消除，自    年    月    日起恢复仲裁程序，请于    年    月    日到仲裁庭继续参加仲裁活动。

                              年  月  日

                              （仲裁委员会盖章）

仲裁延期通知书

×××农仲案〔×××〕第×××号
（当事人、第三人）：

本委受理的             与              纠纷一案，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47条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规则》第54条规定，经仲裁委员会主任批准，决定仲裁期限延长       日。

                              年  月  日

                                （仲裁委员会盖章）

裁 决 （定） 书 类
仲裁裁决书
×××农仲案[×××]第×××号

申 请 人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住所：         邮编：         电      话：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姓名：                         

职务：                  电话：                      
代理人  
姓名：         性别：         电      话：           
被申请人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住所：         邮编：         电      话：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姓名：                         

职务：                  电话：                      
代理人

姓名：         性别：         电      话：              

第 三 人（其他参与人）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住所：         邮编：         电      话：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姓名：                         

职务：                  电话：                      
代理人

姓名：         性别：         电      话：              

申请人×××为与被申请人×××（写明案由）一案，向本委申请仲裁。本委受理后，依法组成仲裁庭（或依法由仲裁员×××独任仲裁），于××年××月××日开庭审理了此案。申请人×××（及委托代理人，下同）与被申请人×××和第三人×××到庭参加仲裁活动。当事人陈述了己方的观点，分别对对方提出的证据予以质证并进行了辩论，同时还回答了仲裁庭的提问（经仲裁委员会讨论的，要写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概述申请人提出的具体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
在举证期限内，申请人×××为了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名称，有的要加上日期），证明……（拟证事实）；
被申请人×××辨称：……（概述被申请人答辩的主要内容）。
第三人×××辨称：……（概述第三人的主要意见）。
在举证期限内，被申请人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名称，有的要加上日期），证明……（拟证事实）；
申请人×××辨称：……（概述申请人答辩的主要内容）。
第三人×××称：……（概述第三人的主要意见）。

在举证期限内，第三人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名称，有的要加上日期），证明……（拟证事实）；
申请人×××辨称：……（概述申请人答辩的主要内容）。
被申请人×××辨称：……（概述被申请人答辩的主要内容）。
经庭审质证，对各方提供的证据认定如下：

……（概述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相互质证的情况和仲裁庭认定的结论。可分组或逐项质证和认定）。

仲裁庭经审理查明，……（写明仲裁庭认定的事实）。

综上所述，……（前段内容较多时，可简要概括）。

本庭认为：……（写明仲裁庭认定事实）

依照……（写明裁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款）的规定裁决如下：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48条规定，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首席仲裁员     

仲  裁  员   （签名）    

仲  裁  员                                

年  月  日

                            （仲裁委员会盖章）
仲裁调解书
×××农仲案[×××]第×××号

申请人         与被申请人       就          纠纷一案，申请人提出    （写明申请人的具体仲裁请求）        。

本委受理后，依法组成仲裁庭审理此案。仲裁庭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以下协议：                                                                  

                                                      。
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申请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被申请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首席仲裁员

仲  裁  员  （签名）     

仲  裁  员                                

年  月  日

                           （仲裁委员会盖章）
裁决补正书

×××农仲案〔×××〕第×××号

本庭     年     月     日对                 纠纷一案作出的仲裁裁决（×××农仲案[×××]第×××号）中，因      （文字、计算错误或者遗漏事项）      ，现补正如下：                                                                          

                                                      。                              

本裁决补正书是裁决书的一部分，具有与裁决书同等法律效力。

首席仲裁员

仲  裁  员 （签名）
仲  裁  员

                年  月  日

                  （仲裁委员会盖章）
先行裁定书
×××农仲案[×××]第×××号 
（申请人、被申请人）：
申请人      于    年    月    日向本庭提出先行裁定申请，申请             （写明请求的具体内容）                       

                                                      。

依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42条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规则》第47条规定，本庭裁定如下：                           

       （写明先行裁定的内容、时间和方式）              
                                                      。

如被申请人不履行本裁定，申请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但应当提供相应的担保。 
首席仲裁员

仲  裁  员  （签名）
仲  裁  员

年  月  日

（仲裁委员会盖章）

　　　　　　　　　　　　　　　　　　
准许撤回仲裁申请裁定书

×××农仲案[×××]第×××号

（申 请 人、被申请人、第 三 人）：

申请人     于    年    月    日就                     

纠纷一案提出撤诉申请。依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规则》有关规定，准许其撤回仲裁申请，仲裁程序终结，本案不再审理。

                       年  月  日    

                              （仲裁委员会盖章）

 内部文书类
卷宗封面

	×××省（自治区、直辖市）×××县（市、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案件

卷     宗

	案 件 编 号:

	案  由
	

	处

理

结

果
	

	当

事

人
	申请人
	

	
	被申

请人
	

	
	第三人
	

	首 席 仲 裁 员
	仲   裁    员
	仲   裁    员
	书   记   员

	
	
	
	

	立案日期
	年  月  日
	结案日期
	年  月  日

	归档日期
	年  月  日
	归档号数
	


卷内备考表
	本卷情况说明

                          立 卷 人：               

                            检 查 人：          

立卷时间：


案 卷 目 录


	序号
	文   书    名    称
	日期
	承办人
	页码

	
	
	
	
	

	
	
	
	
	

	
	
	
	
	

	
	
	
	
	

	
	
	
	
	

	
	
	
	
	

	
	
	
	
	

	
	
	
	
	

	
	
	
	
	

	
	
	
	
	

	
	
	
	
	

	
	
	
	
	

	
	
	
	
	

	
	
	
	
	

	
	
	
	
	

	
	
	
	
	


立案审批表
	 申 请 人
	

	被申请人
	

	第 三 人
	

	案

情

摘

要
	

	接

案

人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仲裁委员会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延期审批表

	案    号
	×××农仲案[×××]第×××号

	申 请 人
	
	委托代理人
	

	被申请人
	
	委托代理人
	

	第 三 人
	
	委托代理人
	

	延  期  理  由
	（首席仲裁员签名） 

年   月   日                                       

	仲裁委员会主任意见
	                （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调查取证笔录
×××农仲案〔×××〕第×××号
时    间：                  地    点：                     
调 查 人：                  记 录 人：                     
被调查人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工作单位：                              职    务：           
住    址：                              联系电话：                     
	调查内容：
	

	

	

	

	

	

	

	

	

	 被调查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注：被调查人首页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其他各页均应按指印）


开庭笔录（含调解笔录）
时  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地  点：                              
首席仲裁员：请书记员查明当事人、代理人及相关人员是否到庭。

书记员：报告首席仲裁员，申请人、被申请人、代理人及相关人员均已到庭，身份已核实无误，仲裁庭准备工作就绪，可以开庭，报告完毕。

首席仲裁员：请书记员宣布仲裁庭纪律。

书记员：（宣布仲裁庭纪律）。 

首席仲裁员：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规定，本庭依法对申请人提请的土地承包纠纷一案进行开庭审理并作出仲裁裁决。

首席仲裁员：（宣布开庭、仲裁庭组成情况）。
首席仲裁员：向当事人及第三人询问是否申请回避。 答：……
首席仲裁员：告知当事人及参与人的权利和义务。答：…… 

首席仲裁员：现在进行庭审调查。当事人应对申请书的申请内容进行发言、询问和举证，不得起哄、诱证和进行人身攻击。

首席仲裁员：下面请申请人宣读申请书。申请人宣读申请书……
首席仲裁员：申请人，你是否还有补充的。答:……              

首席仲裁员：下面请被申请人进行答辩。被申请人答辩……
首席仲裁员：下面由委托代理人提问。代理人提问……
首席仲裁员：下面进行举证质证。
首席仲裁员：举证完毕，下面进行辩论。

申请人发言：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发表意见：

被申请人发言：
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发表意见：

第三人发言：

第三人委托代理人发表意见：

首席仲裁员：下面由当事人进行最后陈述。

申请人：

被申请人：

第三人：

首席仲裁员：下面进行调解。当事人，你们是否同意调解？（调解过程）

首席仲裁员：现在休庭。（仲裁庭进行合议，作出裁决）。

注：庭审结束后，由当事人、第三人和其他参与人对庭审笔录进行确认。确认无误后，仲裁员、记录人员、当事人、第三人和其他参与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其 他 类

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仲裁委员会：

兹推选       作为我方参加        诉        纠纷仲裁活动的代表人，其参加仲裁活动的行为，对全体推选人发生效力。
特此证明。

推选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年  月  日

附：代表人情况
	姓名
	性别
	住址
邮编
	电话

	
	
	
	

	
	
	
	

	
	
	
	

	
	
	
	

	
	
	
	


授权委托书

×××仲裁委员会：
    兹委托      作为我方代理人，参加       纠纷仲裁活动。其代理权限为（请在以下权限中选择，可多选）：
（  ）提出、承认、变更、撤回、放弃仲裁请求；                                              

     （  ）进行答辩，提出、承认、变更、撤回、放弃仲裁反请求； 

     （  ）约定仲裁庭组成方式、选定仲裁员；                                                

     （  ）参加开庭审理、陈述事实及代理意见并参加调查、质证活动； 

（  ）接受调解、和解；  

（  ） 其他      （请注明）                       。              

代理人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委托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年  月  日
委托鉴定函

×××农仲案[×××]第×××号

（鉴定单位名称）:

我委审理的           与                     纠纷一案，现委托贵单位对      材料进行鉴定。请于    年     月     日前将鉴定结果回复我委，送去的鉴定材料，也请一并退还。

鉴定事项：                                                            

                                 年  月  日

                             （仲裁委员会盖章）
仲裁委员会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财产保全移送函

×××农仲案[×××]第×××号
×××人民法院：

我委受理的      与                   纠纷一案，       当事人       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依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26条规定，现将该申请提交你院。

年  月  日 
（仲裁委员会盖章）

证据保全移送函

×××农仲案[×××]第×××号
×××人民法院：

我委受理的      与                       纠纷一案，当事人       提出证据保全申请，依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41条规定，现将该申请提交你院。

                                  年  月  日 

（仲裁委员会盖章）

送达回证

	受送达人
	文书名称
	份 数
	送达地点
	送达日期
	受送达人签名

（盖章或按指印）

	
	
	 
	
	
	

	
	
	
	
	
	

	
	
	
	
	
	

	
	
	
	
	
	

	 
	 
	
	 
	
	

	
	
	
	
	
	

	
	
	
	
	
	

	送达人
	 

	备注：



	注：1. 受送达人是自然人，但本人不在场的，由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
2. 留置送达的，应在“备注”栏内记明拒收理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将仲裁文书留在受送达人住所。


仲裁裁决（调解）执行申请书

×××人民法院：

我与                      纠纷一案已由×××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调解）（×××农仲案[×××]第×××号），因被申请人逾期未履行裁决书（调解书）中规定的义务，根据《民事诉讼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有关规定，申请贵院予以执行。

申请执行事项：                                                        

                                                      。
被申请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住所：              邮编：           电话：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姓名：                         

职务：                      电话：                      
附件：裁决书（调解书） 
申请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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